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商务委
汽车生产企业授权出口经营企业认定流程

	设定依据
	商务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关于进一步规范汽车和摩托车产品出口秩序的通知（商产发[2012]318号)

	申请条件
	（一）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应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具备有效的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 
（二）低速汽车生产企业应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三）非公路用两轮摩托车生产企业应具备有效的ISO9000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得国家推行的自愿性产品认证或相关国际认证。 
（四）全地形车生产企业应具备有效的ISO9000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得相关国际认证。 
（五）所有产品类别的生产企业须具备与出口保有量相适应的维修服务能力。
商务部等五部委依据对生产企业上报的境外售后维修服务网点的审核情况、企业出口规模，对生产企业出口授权实行分类管理。 
符合出口资质条件的生产企业，可根据自身所属企业分类，授权一定数量的出口经营企业(含企业集团所属的进出口公司)出口本企业的产品（详细分类及授权数量标准见商产发[2012]318号文）。

	申请材料
	1.符合申领汽车出口许可证条件企业申请表 
2.符合申领摩托车出口许可证条件企业申请表
3.海关报关单复印件等出口证明材料
4.企业境外售后维修服务网点总体建设及变动情况
5. 国家商务部根据需要，要求的其他材料。

	办理时间、地址及电话
	办理机构： 北京商务委员会机电进出口处
办理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横道沟西街2号院6号楼（邮编:100164）
办理电话： 87211811
办理时间： 法定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8：00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每年9月10日前报市商务委。市商务委初核并征求海关意见后，9月30日前报商务部。


